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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5〕12-5号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公司）董事会

编制的 2014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天然气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天然气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天然气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

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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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天然气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4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天然气公司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

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马建光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伟雄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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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 首次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924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相结合的方式，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0,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10.59 元，共计募集

资金 105,9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3,42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02,475 万元，已由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5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

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

外部费用 1,090.05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01,384.9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东会陕验〔2008〕002

号）。 

因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最终结余 18.64 万元，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

重新确认，将预留的发行费用结余数 18.64 万元调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最终确认的发

行费用总额为 1,071.41万元，最终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1,403.59 万元。 

2. 非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01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发送认购邀请申报报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9,523.81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50 元，共计募集资金 99,999.9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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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1,999.99999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7,999.999755 万元，已由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

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 47.9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97,952.09975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

12-1 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99,997.16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68.92 万元；2014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046.79万元，2014年度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7.45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01,043.95万元，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86.37 万元（其中 2012 年之前累计收

到的 1,196.76 万元已于 2012 年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49.26 万元（包括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后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89.62 万元）。 

2. 非公开发行 

本公司 2014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51,408.41 万元，2014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1.52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1,408.41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91.52 万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6,635.21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91.52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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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

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月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4 年 9 月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开发区支行、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开发区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首次公开发行 

截至 2014 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有 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净收入 合 计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251210182200093293 3,596,449.19 896,179.91 4,492,629.10 

合  计  3,596,449.19 896,179.91 4,492,629.10 

2012 年 5—9月，本公司根据 2012 年 4 月 24 日二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将 4,038.26万元

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其中由中信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雁塔路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分别转出 82.52 万元、2,068.29 万元和

1,887.45 万元，转出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余额为零，均于 2012年 9 月 10 日销户。 

2. 非公开发行 

截至 2014 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有 3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净收入 合 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456850100100192887 134,750,708.11 279,344.56 135,030,0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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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251210182600166198 130,701,016.76 341,673.33 131,042,690.0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11454000000394799 199,985,206.48 294,138.08 200,279,344.56 

合  计  465,436,931.35 915,155.97 466,352,087.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首次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分别详见本报告附件 1-1和附件 1-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阀室改分输站工程、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泾河分输站扩建工程

和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已建成投运部分，大幅提

高了公司原有天然气长输管网的输气能力、扩大了长输管网覆盖范围，从整体上大幅提高了公

司竞争力，但其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只能和公司原有天然气长输管网一并带来整

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销售量的增幅除输气能力提高外，还有其他因素（用户的增长和天气

等），公司无法单独计量输气能力提高对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故无法核算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已完工部分的效益。 

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和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直接面对城

市燃气公司和终端用户，可单独计量天然气销售量，故可单核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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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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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次公开发行） 

2014 年度 

编制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1,403.5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46.7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1,043.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41.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80%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注 3]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 是 53,653.00 52,765.09 － 52,765.09 100.00 2010年 3月 503.76 是 否 

2．靖西二线（四期）工程 是 19,648.00 17,922.76 1,046.79 17,563.12  97.99 2009年 12月 [注 2] 是 否 

3．阀室改分输站工程 否 2,950.16 2,950.16 － 2,950.16 100.00 2011年 12月 [注 2] 是 否 

4．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 是 2,970.00 2,760.24 － 2,760.24 100.00 2011年 12月 175.26 是 否 

5．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 否 1,435.00 1,435.00 － 1,435.00 100.00 2009年 4月 [注 2] 是 否 

6．泾河分输站扩建工程 否 1,594.19 1,594.19 － 1,594.19 100.00 2008年 12月 [注 2] 是 否 

7．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 20,000.00 19,134.65 － 19,134.65 100.00 － － － － 

8．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注 1] －    － 2,841.50 － 2,841.50 100.00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02,250.35 101,403.59 1,046.79 101,043.9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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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合  计 － 102,250.35 101,403.59 1,046.79 101,043.9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先期投入资金 220,143,900 元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东会陕核

﹝2008﹞024号），经公司一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于 2008年 10 月 26日书面同意，于

2008年 11 月 13日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22,014.39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靖西二线（四期）工程结余资金 1,725.24万元，是由于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建设单位管理费，

以及原建设投资概算中所包含的预备费用 843万元和铺底流动资金 374 万元并未实际发生所致。 

（2）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结余资金 2,613.15 万元，是由于公司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控制建设单位管

理费和原建设概算中所包含的预备费用等所致。 

（3）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结余资金 209.76万元，是由于属于该项目组成部分的法门寺段气化工程（法

门寺进行改扩建施工，居民进行整体迁移，迁移居民的返迁新村未投入使用，无法进行用户发展）和绛帐

工业园区气化工程（绛帐镇居民用户居住较为分散）因客观原因未能实施，搁置时间已超过一年，决定不

再实施所致。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将按计划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表中“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未包含 2012 年以前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期间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差额 1,196.76 万元。 

[注 2]：靖西二线（四期）工程、阀室改分输站工程、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和泾河分输站扩建工程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只能和公司原有天然气长输管网一并带来整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销售量的增幅除输气能力提高外，还有其他因素（用户的增长和天气等），公司无法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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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输气能力提高对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故无法单独核算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 

[注 3]：本公司判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收益的标准：(1) 建成投运后所产生的影响是否符合首发招股说明书中的预期，是否有悖于天然气长

输管道和城市燃气管道的建设及经营的固有特点；(2) 建成投运后对公司业绩是否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且该负面影响的存续期间是否过长；(3) 建成投运

后是否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输气能力和管网覆盖率，保持公司作为陕西省唯一的天然气长输管道运营商的地位；(4) 建成投运后是否能有助于公司积极稳妥地

拓展下游分销市场，提高终端市场控制能力，并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5) 建成投运后是否符合公司中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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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非公开发行） 

2014 年度 

编制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952.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408.4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408.4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

管道三线系统工程项目 
是 70,000.00 70,000.00 23,456.31 23,456.31 33.51 － [注] －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27,952.10 27,952.10 27,952.10 27,952.10 100.00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7,952.10 97,952.10 51,408.41 51,408.41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合  计 － 97,952.10 97,952.10 51,408.41 51,408.4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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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因支线工程气源点长庆第四净化厂已由安塞县西河口镇调整至志丹县保安镇，故原核准的西河口支线变更为

保安至旦八输气管道工程，线路长度由 50.5KMb变为 35KM，首站由西河口变为志丹，末站由靖西三线永宁清

管分输站变为旦八清管分输站，新增刘坪分输站。本次变更已经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靖边至

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核准内容变更的函》（陕发改油气函〔2014〕368号）核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先期投入资金 19,394.99 万元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4﹞12-18 号），经公司三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

于 2014年 12 月 19日书面同意，于 2014年 12月 23日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19,394.99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将按计划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靖边至西安天然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中已建成投运的保安至旦八输气管道（不含压缩机组）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只能和公司原

有天然气长输管网一并带来整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销售量的增幅除输气能力提高外，还有其他因素（用户的增长和天气等），公司无法单独计量输气能力

提高对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故无法单独核算其效益。 

 

 

 

 

 

 

 



 第 13 页 共 14 页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4 年度 

编制单位：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宝鸡—汉中天然气

管道工程[注 1]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 1,725.24 － － － 2010年 3月 503.76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2] 

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 2,613.15 － 2,613.15 100.00 － － － －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 209.76 － 209.76 100.00 － － － － 

预留股票发行费用结余数 18.59 － 18.59 100.00 － － － － 

合  计 － 4,566.74 － 2,841.50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靖西二线（四期）工程实施完毕后结余募集资金 1,725.24万元，公司将其节约募集资金暂列入尚未实施

完毕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中。该事项已经 2010年 4 月 21 日二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同日保荐人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已于 2009 年 4月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09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予以披露。 

（2）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实施完毕后结余募集资金 2,613.15万元，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中的法门

寺段气化工程和绛帐工业园区气化工程因客观原因不再实施而结余募集资金 209.76 万元，考虑到公司其余的

募集资金项目均已完工决算或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已全部投入并使用自有资金补足不足部分，故将两个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余募集资金 2,822.91万元，以及 2012年之前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 1,196.76万元和预留股票发行费用结余数 18.59万元，合计 4,038.26万元全部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

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经二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日保荐人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后于 201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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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经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2 年 4 月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11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和《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转为流动资金的公告》予以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 1]：靖西二线（四期）工程节余募集资金 1,725.24 万元在暂列入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后并未实际投入，最终和该项目自身节余募集资金 887.91

万元一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2]：表中“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未包含 2012 年以前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期间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差额 1,196.7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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